
 
关于对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23 号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月 22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我部对上述披露

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 2017年、2018年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3.65%、

24.75%，其中核心业务人机界面毛利率分别为 37.22%、30.17%，呈

下降趋势，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电梯业务毛利率均呈下降趋势。请补

充披露预测期各产品销售收入、成本及毛利率，并结合行业环境、市

场竞争、同行业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产品成本构成、原材料价格变

动等因素，说明预测期毛利率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请财务顾问和评

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已与多家全球知名品牌电梯厂商建立了稳

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且已进入其中部分厂商的全球供应商体系。请补

充说明标的公司主要客户的资质认证方式、认证有效期和续签情况，

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控制权变动是否会对上述合作

产生不利影响。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草案显示，交易双方以跨国企业业务与海外业务累计毛利润作

为业绩承诺考核指标之一，区分未来行业电梯产量年复合增长率（以



下简称“R”）的不同情形确定不同的业绩承诺，当 R 小于-20%时不

进行业绩对赌，当 R 大于-7%时，标的公司承诺相关业绩年复合增长

率大于 5%。你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收益法评估时，假设评估基准日

后企业的产品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1）请补充披露“跨国企业业务”“海外业务”的具体定义。 

（2）请补充说明业绩承诺的前提条件设置与收益法评估假设是

否匹配，以及收益法评估是否对前述行业发展趋势的不同情形予以充

分考虑并设置相关概率测算评估值。请财务顾问、评估机构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4. 草案显示，你公司先以现金收购标的公司 51%的股权，再发行

股份收购其余 49%的股权，业绩补偿义务人优先以股份补偿方式对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请补充披露如后续发行股份事项未能实施，你公司

为保障业绩补偿可实现性而作出的协议安排或拟采取的措施。请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草案显示，交易对方或标的公司帮助上市公司产品单独销售予

上市公司指定的跨国企业客户，由此产生的毛利润可以计入业绩承诺

毛利润。请补充说明上述上市公司产品、指定跨国企业客户范围，上

市公司最近三年向上述客户销售的产品种类和销售金额，相关产品、

客户范围在业绩承诺期内是否会发生变化，相关安排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让渡利益的风险。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草案显示，交易双方以大配套中心作为业绩承诺考核指标之一，

具体包括准时交付率、一次开箱合格率等子指标。标的公司订单信息



在订单管理系统中录入和留痕。请补充说明相关系统是否存在人为操

纵数据的风险，你公司对标的公司订单管理系统、相关内部控制执行

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的具体安排及其有效性。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7. 草案显示，交易双方以核心人员离职率作为业绩承诺考核指标

之一，核心人员名单由交易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予以确认，挂虚职、不

能胜任原岗位等情形均视为已离职人员。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对核心人

员履职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的具体措施及其有效性。请财务顾问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8.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 2018年、2017年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6.31

亿元、5.38 亿元，分别占总资产的 48.64%、46.73%，应收账款周转

率分别为 3.84、4.06。 

（1）请结合标的公司的销售模式、结算方式、付款与回款周期、

信用政策等因素，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

在明显差异。 

（2）请结合应收账款的账龄分布、期后回款、主要客户履约能

力等因素，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草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8年、2017年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28

亿元、2.65 亿元，存货周转率均维持较高水平且 2018 年继续提高。

请结合存货结构、主要产品销售模式、在手订单、生产周期、交货时

间、备货情况等因素，说明标的公司维持较高存货周转率水平且 2018



年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和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异常。

请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 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期末余额分别为

5,036.7 万元、12,995.73 万元，房屋建筑物主要源于租赁，部分自有、

租赁的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权属证书。 

（1）请补充披露厂房主要来源于租赁对生产经营稳定性的影响，

未来经营计划是否会受到产能的限制。 

（2）请补充披露部分房屋建筑物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原因，合

计账面价值、占比及具体用途，预计办毕时间，是否存在无法取得权

属证书的风险及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拟采取的解决措施、期

限和进展。 

11. 草案显示，承诺期内部分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存在

权利期满的情形。请补充披露相关专利权利期满是否会对标的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评估过程中是否已充分考

虑上述因素。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 草案披露，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存在对员工 3 年以上的借

款。请补充说明为员工提供长期借款的原因，相关员工与标的公司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情形。请财务顾

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 草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7 年 3 月曾对关联方贝思特电子部件

拆出多笔资金，金额合计 1.2 亿元，2018 年末已全部归还。请补充说

明标的公司向贝思特电子部件同一时间拆出多笔大额资金的原因，截



至目前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以及为防范

该类情形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请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14. 草案披露，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锦荣控制的贝思特电子部

件、上海贝思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存在从事电梯部件相关业务

的情形。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是否与标的

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如是，拟采取何种措施避免同业竞争。请

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5 月 31 日 

 

 

 

 


